
（第1面）

三、104年底可從事農作物栽培的可耕作地及人工鋪面面積有多少？

有，全年使用情形

.自有自用

.租（借、占）用
國、公有地
.租（借、占）用
私有地
.接受委託經營

所有權屬代號
主要

灌溉水源年底面積

公頃

所在地區

公畝

連續
編號

所有
權屬

（代號）
鄉（鎮市區）名稱 代號（見手冊） （代號）

本農牧戶表共填 張； 張

本表採光學閱讀機（OCR）輸入，請使用藍、黑色細字中性筆註記「」
及書寫，不可超出方格外；書寫錯誤時，請用修正帶更正；務必保持本表
平整清潔。
數字請正楷靠右填寫，前面空白不用補 0。



本表是第

一、104年貴戶全年農
牧業經營情形為
何？

二、104年底戶內人口
共有幾人？

主要
利用目的
（代號）

＊若類型、所在地區、所有權屬、主要灌溉水源、主要利用目的有一項不同時，應分筆查填。
＊若超過6筆時，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

主要利用
目的代號

.開放參觀、採摘
（含市民農園）

.生產短期作物

.生產長期作物

.種植綠肥作物

.造林（6 年以下）

.暫作栽培農作物
以外用途
.全年未使用

核 定 機 關 ：

核 定 文 號 ：

實 施 日 期 ：

普查資料標準日：

行 政 院

院臺農字第1030038931號
民國105年4月1日至5月31日
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

地址：
縣
(市) 鄰 弄段 巷 號 樓 室

鄉(鎮
市區)

村
(里)

路
(街)

單位
名稱： （ ）

衖

戶長或
負責人
姓名：

受訪人
姓名：

聯絡
電話：

面積換算公式
1甲﹦10分﹦100厘﹦0.97公頃﹦97公畝；
1公頃﹦100公畝；
1坪﹦0.033公畝；1平方公尺﹦0.01公畝

（指在本戶共同居住並
營共同生活之人口）

統一
編號 1

表號連續編號普查區村（里）鄉（鎮市區）

＊可耕作地係指地面上之土壤能直接栽培農作物，不論其是否實際耕種，均需查填；人工鋪面係指改建為
溫網室、菇舍、植物工廠等可從事農作物栽培之設施占地，經鋪設水泥、瀝青等不易回復為可耕作地者。

五、104年全年家畜家禽飼養情形為何？

四、104年全年農作物種植情形為何？
＊若作物名稱、連續編號、計量單位、農業設施栽培種類、使用化學肥料或合成農藥有一項不同時，請分筆填寫。
＊作物若超過9筆時，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

作物名稱

（見作物代號表）

序
號

1

2

3

4

5

6

連續編號

（對應問項三）

7

8

代 號

單次最大種植面積
或全年數量

計量
單位

（代號）

農業設施
栽培種類

（代號）

使用化學
肥料或
合成農藥
（代號）

（公畝、公斤、箱、盆、包、瓶）

契約
栽培
是 否

（代號）

農業設施栽培
種類代號

計量單位代號

.公畝

.公斤

.箱

.盆

.包

.瓶

使用化學肥料
或合成農藥代號

僅使用化學肥料
僅使用合成農藥
兩者皆有使用
兩者皆不使用

9

＊契約栽培（飼養）係指農畜產品之收購者事先約定保

證價格或以時價方式，訂定契約（含口頭約定）收購

農牧戶種植的作物、飼養的畜禽或其產品，包含接受

委託代種（養），均屬契約栽培（飼養），惟不包含

政府稻穀收購及販運商於採收期才進行之交易。

＊收購者係包含販運商、農會、餐廳、加工廠、超級

市場及物流中心等業者。

＊若農家為接受其他花卉業者委託代種蘭花等花卉作

物之衛星農場，種苗係由業者提供，並經由衛星農

場育成至小、中、大苗後再歸還業者販售，育成過

程僅收取代種費用，其作業方式亦屬契約栽培。

＊接受畜禽委託代養係指飼養之畜禽及其生長階段所

需資材及飼料，係由業者提供並委託代養，經育成

至某一階段再歸還業者販售，並收取代養費用。

無飼養家畜家禽

(一)年底畜牧用地面積

公頃 公畝

(二)全年飼養情形

年底飼養數量序
號

畜禽名稱
契約
飼養
是 否

（代號）
（頭、隻、箱、盒）

1

2

3

4

5

代號
（見畜禽
代號表）

＊畜禽飼養若超過5種時，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

＊畜牧用地係指飼養畜禽時所使用之相關用地，如草生地、畜禽舍、
畜禽活動場所、污水處理池、廢棄物處理設備、飼料調配場等，請
查填年底具有使用權（不含占用）之用地總面積。

＊應查填具有使用權之可耕作地及人工鋪面，含
自有自用、租（借、占）用或接受委託經營者。

無可耕作地及人工鋪面

類型

（代號）

(一)農牧業經營情形 (二)未從事農牧業主要原因（限註記一項）（限註記一項）

生產農畜產品

僅領有稻作休耕補助種綠肥（翻土），
全年未種稻及生產其他農畜產品

有，全年種植情形

無種植農作物

有
 

附記欄

填表日期：105 年 月 日

4

(一)未滿15歲（指90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 (二)滿15歲以上（指 89 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女 人男 人 女 人男 人

未生產農畜產品但有提供休閒服務

未從事農牧業

高齡或生病

從事農牧業外工作

農地重劃或徵收中

勞力不足

農地受災或受污染

其他

 

.簡易隧道棚

.水平棚架

.網室（含遮陰網）

.塑膠布網室

.溫室

.其他

.不使用

本普查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
理統計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
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整體農業發展計
畫與施政決策等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
不作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據實填報。

＊未從事農牧業係指擁有農業資源卻未生產農畜產品
，且無以農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休閒服務，亦無
領有稻作休耕補助款。

＊凡在可耕作地或人工鋪面栽培之農作物，其連續編號請對應問項三填寫數字。
＊若可耕作地或人工鋪面年中曾有短期異動或年底已出售，致年底未擁有使用權，仍應查填其全年種植之農作物，其連續編號請填寫「99」。

.兩期皆種稻

.作物（畜禽）因災害、疾病減產或損失：

.其他，請說明：

（請填寫作物或畜禽名稱）

指
導
員

審
核
員

抽
核
人
員

普
查
員

類型代號

可耕作地
人工鋪面

主要灌溉水源代號

.水利會供水

.地下水

.河川、埤池水

.其他水源

.無灌溉（含雨水）

104年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普查表

主辦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第2面）

六、104年全年主要經營
農牧業種類為何？

十四、104年全年農業相關收入有多少？

十二、104年底戶內滿15歲以上人口的特性與工作狀況為何？

稱謂

性別（代號）

出生年次 （民國年）

教育程度
（代號）

農牧業身分 （代號）

（ 指揮者限填1人）

（與戶長之關係，如
父、母、配偶、長
子等）

1 2 3 4 5 6 7 8

男

女

9

.不識字

.小學及自修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請將民國 8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逐一填寫；
若人數超過9人時，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

戶長

從農年資代號

.  無
未滿 1 年

1∼未滿 5年
5∼未滿 10年

10∼未滿 20年
20年以上

稻作

雜糧

特用作物

蔬菜

＊以自家農業資源以外場所
經營農業相關事業，且須
有自家初級農畜產品投入
。

十、104年全年經營農業
加工、休閒以外之
相關事業為何？

餐飲店

販售門市

網路銷售

未經營農業相關事業

（可複選）

104年全年主要工作狀況
（代號）

104年全年從事自家農
牧業工作日數
（ 8 小時為1日）

從農年資 （代號）

（請就各項收入來源分別填寫，不可重複計算，且不扣除各項成本支出）

休閒農業服務收入（如休閒體驗
、門票、住宿、餐飲、商品販賣等）

委外加工農畜產品銷售收入

自行加工農畜產品銷售收入
（含加工費收入）

千元

千元

千元

自家初級農畜產品投入農業
相關事業之設算金額

果樹

食用菇蕈

花卉

其他農作物

牛

豬

其他家畜

雞

鴨

其他家禽

其他畜牧業

農畜產品外銷

攤販

.  指揮者
決策關係人
決策關係人兼承接者
承接者
非上述者

農牧業身分代號

七、104年全年自家初級
農畜產品生產銷售
分配情形為何？

全年主要工作狀況代號

.自營農牧業工作

受僱農牧業工作

自營農牧業外工作

受僱農牧業外工作

料理家務

求學及準備升學

疾病、養老

其他

農牧業工作日數代號

.  無
1∼29日

30∼59日
60∼89日

90∼149日
150∼179日
180∼249日
250日以上

＊分配對象原則上係以銷售
時實際支付款項者認定，
若經由共同運銷方式銷售
，仍請依實際銷售對象註
記。

＊分配對象中農民團體係指
依法組織之農會、產銷班
及農（畜）產運銷合作社
；大消費戶係指餐飲業或
機關、工廠、軍隊、監所
及學校的伙食團。

（可複選）

有經營農業相關事業

全部自食自用（餽贈）、全年無收成或僅供休閒體驗

十一、104年各月份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之外僱人力有幾人？（不含業主、自家人力及委託農事及畜牧服務業者所投入之人力）

無外僱人力

十三、104年全年戶內人口從事自家農牧業外工作情形為何？（限註記一項）

＊生產成本費用不含自家人力薪資設算、
地租及購買固定資產之支出及折舊費用。

＊決策關係人係指該戶農牧業工作指揮者以外之其他戶內成員，若有共同參與農事作業決策，即為該戶農牧業工作之決策關係人。
＊從農年資認定係指戶內成員從15 歲開始到104年底，曾經為自家農牧業工作者之主要成員，以年為單位累計其農牧業工作年數，每一戶內成員
均須填寫從農年資。

＊全年主要工作狀況請先按表列 .至 項全年分配時間最長者，填寫一項代號，若自家農牧業工作日數未滿30日，且無從事農牧業外工作，亦無
料理家務、求學及疾病狀況，如年滿65歲者請歸「 養老」，未滿65歲者則列入「 其他」。

＊選項註記 者，須設算
投入自家初級農畜產品
生產價值，並計入問項
十四之「 自家初級農畜
產品投入農業相關事業之
設算金額」。

八、104年全年自家初級
農畜產品加工情形
為何？

九、104年全年經營休閒
農業類型為何及其
面積有多少？

（請按全年收入最多者註記一項）(一)主要經營類型

休閒農場

教育農園

農村民宿

觀光農園

市民農園

其他（如展示、展售中心）

未經營休閒農業

(二)年底休閒農業使用之全部面積

公畝公頃

自行加工 無自行及委外加工

（可複選）

委外加工

＊初級農產品之簡易處理不能視為加工，如脫穀（粒）、去莢、冷藏、曝曬、風乾、水煮等。

農村餐廳

有直接銷售或投入加工、休閒等農業相關事業，分配對象為

＊休閒農業用地係指提供休閒之
可耕作地（含開放觀光、採摘
者）、草生地、農舍、餐廳、
展示場等，以及提供民眾休閒
活動之場所，請查填年底具有
使用權之用地總面積。

月
份

男

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休閒農業係指以農業生產
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
休閒之農牧業活動事業。

（代號）

有，全年外僱情形

＊外僱人力係指全年有參與農牧業工作（生產、加工或休閒）相關之僱工人力，包含常僱員工、臨時員工
及不支薪資人員（無酬的勞力幫助者），但不包含換工。

＊若該月份因農忙期或季節性因素致僱用人數不固定時，請以最多用人數按性別比例計算填寫。

自家初級農畜產品銷售收入
（含公糧收購、代養，不含自食、投入

加工、休閒服務及各項農業補助收入）

千元

億 萬

自家初級農畜產品可銷售收入（ ＋ ）

％

主要分配
對象代號

＊請由上列分配對象，填寫全年銷售收入或投入加工、休閒等
農業相關事業產值最多者之代號。

有人從事自家農牧業外工作日數全年超過30日或收入超出2萬元。

.無人符合上述條件

有人符合上述條件
該戶以自家農牧業收入為主

該戶以自家農牧業外收入為主

 

％

＊主要經營農牧業種類請依問項四、五農畜產品生產情形判定，若無法依生產價值判斷時，
則改以全年投入成本較多者判斷。

（請按全年生產價值最多者
註記一項）

大消費戶（如餐飲業）

加工廠（含自行、委外加工）

其他

一般消費者

出口商

農民團體（如農會、產銷班）

販運商、批發商

政府稻穀收購

零售商、專賣店

超市、量販店

批發市場

千元

(1)生產成本費用占比

(2)主要經營農牧業
種類占比

＊若 、 、 項有金額者或問項十註記 者，應設算投入自家初級農畜產品生產價值。

其他



（第1面）104年農林漁牧業普查

林業普查表

主辦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本林業表共填 張； 張



本表是第

本普查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
理統計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
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整體農業發展計
畫與施政決策等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
不作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據實填報。

單位
名稱： （ ）填報人

姓名：
聯絡
電話：

4

一、貴單位經營組織
型態為何？

（限註記一項）

林戶

退輔會 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其他公營單位台糖公司

公營林場

獨資

合夥

公司

民營林場

二、104年底戶內人口
情形為何？

（限林戶填寫）

(一)
未 滿
15 歲

人

人

；

人

人女

男 人

人

戶內是否有人從事自家林業外工作，其工
作日數全年超過30日或收入超出2萬元

(三)
有

無

（指89年
12月31
日以前
出生者）

（指90年
1月1日
以後出
生者）

女

以自家林
業為主要
工作人數女

男滿15歲
以 上

(二)

公畝公頃

＊包含林道用地、儲木池(地)、林木苗圃地、遊憩用地，及其他如岩石地、
崩壞地、沼澤地、林地內之固定設備用地等。

(二)林業附屬用地面積

三、實際負責經營管理
者特性為何？

(一)性別 男 女 (三)教育程度

(二)出生年次 民國 年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不識字

小學及自修

國（初）中

四、104年全年主要經
營林業種類為何
？
（請按投入人力、經費

較多者註記一項）

五、104年底林業土地面積有多少？

林地總面積

公畝公頃

公頃 公畝

(1)針葉樹林

(2)闊葉樹林

(4)竹林

(5)未立木地

按林相種類分

公畝公頃縣（市）名稱

按所在地區分

縣（市）代號

(1)

(2)

(3)

(4)

(5)

序號

公頃 公畝

(1)自有林地

(2)租借國、
公有林地

(3)租借私有
林地

(4)接受委託
經營

針闊葉
混淆林

(3)

按所有權屬分

＊請按林地所在縣市分筆填寫，若超過 5 筆
時，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

地址：
縣
(市) 鄰 弄段 巷 號 樓 室

鄉(鎮
市區)

村
(里)

路
(街) 衖

（選項註記 至 者，請轉填問項三）

(一)林地

公畝公頃

(2)自然保護

(3)森林遊樂

(1)國土保安

按功能用途分

(4)生產林木

(5)
伐跡地、
新開墾地

其他(6)

＊應查填具有經營管理權之林業土地面積，包含自有、租(借)用或接受
委託經營者，其中林地及林業附屬用地面積，請分別填寫。

＊國土保安係以公益效能為重，保全森林健康及水源涵養，確保森林
效能。包括高海拔及坡度大之國有林區、河流兩岸保護區、森林法
編入之保安林、國家公園法劃分之一般管制區、特定水土保持區及
水源水質保護區。

＊自然保護係以生物多樣性保育為主，維護天然林之完整演替及棲息
地內野生動植物資源之繁衍，以達成自然維生系統永久完整保護。
包括天然原生林區域、自然保留區、森林法劃定之自然保護區、野
生動物保護區及公告之棲息地與國家公園劃分之生態保護、特別景
觀區、史蹟保存區。

統一
編號

表號連續編號普查區村（里）鄉（鎮市區）

有 無林業附屬用地面積

4

男

面積換算公式
1甲﹦10分﹦100厘﹦0.97公頃﹦97公畝；1公頃﹦100公畝；
1坪﹦0.033公畝；1平方公尺﹦0.01公畝

4.農委會

5.公立學校

11.宗教團體

12.其他民營單位

2.特殊林木經營業

3.經營森林遊樂業

1.一般林木經營業 （係指一般林木之採種、移植、種植、保護及管理之行業）

（係指從事特殊林木之種植，如種植油桐、漆樹、橡膠樹、
竹等林木，並收取其產品，或種植之林木主要用於薪炭材
、防風林等特殊用途之行業）

（係指在森林區域內從事提供遊客休閒及育樂活動之行業）

（自家林業工作占
平常各項工作時
間最長者）

核 定 機 關 ：

核 定 文 號 ：

實 施 日 期 ：

普查資料標準日：

行 政 院

院臺農字第1030038931號
民國105年4月1日至5月31日
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

本表採光學閱讀機（OCR）輸入，請使用藍、黑色細字中性筆註記「」
及書寫，不可超出方格外；書寫錯誤時，請用修正帶更正；務必保持本表
平整清潔。
數字請正楷靠右填寫，前面空白不用補 0。

(見手冊)

戶長或
負責人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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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04年全年林業
收入有多少？

（不扣除各項成本支出）

森林遊樂服務收入 千元

千元

林業副產品銷售收入 千元

林產品加工及副產品
加工銷售收入

千元

政府造林補助金收入 千元

億 萬

＊初級林產品及副產品之簡易處理不能視為加工，如
原木之剝皮、切斷、愛玉子及藥材之曝曬等。

七、104年全年從事
森林作業情形
為何？

(二)新造林面積

(三)砍(採)伐面積

(一)森林作業

自家人力 外包人力

（不含補植面積）

（不含間（擇）伐面積）

人 力 來 源

外僱人力

（可複選）

公畝公頃

公畝公頃

作業項目

有，全年森林作業情形

(1)

除草(蔓) (2) (3)

修(打)枝 (2) (3)

間(擇)伐 (2) (3)

砍(採)伐 (2) (3)

病蟲害防治、施肥 (2) (3)

新植、補植 (2) (3)

填表日期：105 年 月 日

指
導
員

審
核
員

抽
核
人
員

普
查
員

六、104年底仍參與
政府造林補助
之林地面積有
多少？

公畝公頃

(一)農（平）地造林面積

(二)山坡地造林面積

有

八、104年底從事林
業相關工作人
數有幾人？

人

人

（經常或預期僱用達6 個月以上）

人

人

(二)臨時員工

（僱用未達 6 個月）

(三)不支薪資人員

（含無酬業主及家屬）

人

人

參加農(平)地或山坡地造林補助政策，因林木存活率未達標準或其他因素致104年間未領取政府造林補
助金。

森林遊樂業因初設立或天災等因素，致104年間無森林遊樂服務收入。

其他，說明如下：

附記欄

無參與政府造林補助之林地

無從事森林作業

無林業收入

(一)常僱員工

＊支領酬勞的業主及家屬，請按僱用時間分列於「常僱員工」或「臨時員工」。

 

（限林戶註記）

※不含外包人力。

副產品採收 (2) (3)

＊林業相關工作係指森
林生態系所經營工作
，除森林作業以外，
還包含巡山、取締盜
採（獵）及濫墾、水
文及氣象資料蒐集、
野生動植物保護、林
木育苗（種）、森林
育樂、林道維護、木
材加工、學術研究等
工作。

（不含禁伐補償金）

(1)

(1)

(1)

(1)

(1)

(1)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林產品銷售收入

＊不論 104 年是否領有
政府造林補助之林地
面積皆應填記。



（第1面）104年農林漁牧業普查

漁業普查表

主辦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本漁業表共填 張； 張



本表是第

一、104年貴戶全年漁
業經營情形為何
？

二、104年底戶內人口共
有幾人？

(一)未滿15歲（指 90 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 (二)滿15歲以上（指 89 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女 人男 人 女 人男 人

核 定 機 關 ：

核 定 文 號 ：

實 施 日 期 ：

普查資料標準日：

行 政 院

院臺農字第1030038931號
民國105年4月1日至5月31日
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

本普查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
理統計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
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整體農業發展計
畫與施政決策等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
不作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據實填報。

（指在本戶共同居住並營共同
生活之人口）

統一
編號 5

表號連續編號普查區村（里）鄉（鎮市區）

填表日期：105 年 月 日

五、104年底可從事養繁殖的面積有多少？

（獨資漁戶用）

（代號）

地址：
縣
(市) 鄰 弄段 巷 號 樓 室

鄉(鎮
市區)

村
(里)

路
(街)

單位
名稱： （ ）

衖

受訪人
姓名：

聯絡
電話：

(一)漁業經營情形 （限註記一項）

生產漁產品（含漁撈、養繁殖）

未生產漁產品但有提供休閒服務

未從事漁業

＊未從事漁業係指擁有漁業資源卻未生產漁產
品，且無以漁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休閒
服務。

無養繁殖面積 ＊若養繁殖口（處）之所在地區、所有權屬、主要養繁殖水產生物、養繁殖類型、利用目的、
觀光休閒或使用水源有一項不同時，請分筆填寫。

＊養繁殖口（處）不論有無作業，均應查填；若超過 6 筆時，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有，全年養繁殖情形

指
導
員

審
核
員

抽
核
人
員

普
查
員

主要養繁殖水產生物代號

止水式魚塭養繁殖

流水式魚塭養繁殖

循環式魚塭養繁殖

淺海養繁殖

箱網養繁殖

其他養繁殖

全年休養

養繁殖類型代號所有權屬代號

.自有自用

.租（借、占）用

國、公有地

.租（借、占）用

私有地

.接受委託經營

利用目的代號

單養

混養

繁殖

買成魚供人垂釣

全年未使用

使用水源代號

地下水

海水

河川、水庫水

淡水混用

面積換算公式
1甲﹦10分﹦100厘﹦0.97公頃﹦97公畝；1公頃﹦100公畝；
1坪﹦0.033公畝；1平方公尺﹦0.01公畝

.淡海水混用
（以淡水為主）

（以海水為主）

其他水源

全年未使用

＊主要養繁殖水產生物若為草魚則填寫「01鯉魚類」；臺灣鯛則填寫

「08吳郭魚類」；錦鯉魚則填寫「12觀賞魚類」；牛蛙則填寫「29
其他水產生物」。

＊漁撈使用的漁船不可填計。

六、104年底養繁殖使用的漁船有多少？

無養繁殖使用的漁船

有，年底艘數 ；漁 筏 艘 無動力舢舨 艘 動力漁船 艘；

年底養繁殖面積

(除箱網養殖以立方公尺為單
位外，其餘均以公畝為單位)

序
號

所在地區

鄉（鎮市區）名稱 代號（見手冊）
( 代號 )( 代號 )( 代號 )( 代號 ) ( 代號 )

有 無
（代號）

所有
權屬

主要養繁殖
水產生物

養繁殖
類型

利用
目的

觀光
休閒

使用
水源

1

2

3

4

5

6

淡海水混用

漁船統一編號之CT別

專營娛樂漁船：

舢舨：

漁筏： 動力漁船：

＊ 。

四、104年全年「在沿岸、河川或湖泊之不使用漁船採捕作業」
情形為何？

無「在沿岸、河川或湖泊之不使用漁船採捕作業」

有，主要採捕方式代號

三、104年底漁撈使用的漁船有多少？

＊主要漁撈方式請依年內作業時間最長者查填。若本漁船年內均無作業，則依持有漁業執照登記的主要
漁撈方式查填其代號。

＊漁船（含專營娛樂漁船）不論有無作業，均應逐艘查填；若超過 4 艘時，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無漁撈使用的漁船

有，全年漁撈作業情形

序
號

1

2

3

4

漁船種類

有 無
（代號）

CT

CT

CT

CT

噸

漁筏
無動力舢舨
動力漁船

（含動力舢舨）

漁船統一編號
之CT別

漁船噸位

有 無
（代號）

主要
漁撈方式

觀光
休閒

採捕
作業

4

本表採光學閱讀機（OCR）輸入，請使用藍、黑色細字中性筆註記「」
及書寫，不可超出方格外；書寫錯誤時，請用修正帶更正；務必保持本表
平整清潔。
數字請正楷靠右填寫，前面空白不用補 0。

戶長或
負責人
姓名：

(二)未從事漁業主要原因 （限註記一項）

高齡或生病

成本太高

養繁殖口（處）受災或受污染

勞力不足

漁船被扣或維修中

其他

配合地區性休養

 

主要漁撈（採捕）方式代號

水產生物因災害、疾病減產或損失： 其他，請說明：

（請填寫水產生物名稱）

附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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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104年全年戶內人口從事自家漁業外工作情形為何？

有人從事自家漁業外工作日數全年超過30日或收入超出2萬元。

無人符合上述條件

陸
上

臺澎金馬 大陸港澳 其他地區

常僱員工

臨時員工

常僱員工

員工種類
性別

男 女

(人) 來源 (人)

十三、104年底從事自家漁業工作之外僱種類及來源人數有幾人？（不含業主及自家人力）

無外僱員工

有外僱員工
＊若1人兼有海、陸上作業時，則歸屬海上作業人員。

海
上

不支薪資人員

臨時員工

不支薪資人員

十四、104年底戶內滿15歲以上人口的特性與工作狀況為何？
＊請將民國 8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逐一填寫；

若人數超過 6 人時，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

104年全年從事自家漁
業工作日數 （代號）

稱謂

性別 （代號）

出生年次 （民國年）

教育程度
（代號）

漁業身分 （代號）

104年全年主要工作狀況

（與戶長之關係，如
父、母、配偶、長
子等）

1 2 3 4 5 6

男

女

戶長

（代號）

.自營漁業工作
受僱漁業工作
自營漁業外工作
受僱漁業外工作

料理家務
求學及準備升學
疾病、養老
其他

全年主要工作狀況代號

.  無
1∼29日

30∼59日
60∼89日

90∼149日
150∼179日
180∼249日
250日以上

漁業工作日數代號

.不識字

.小學及自修

.國（初）中

教育程度代號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  指揮者
決策關係人
決策關係人兼承接者

承接者
非上述者

漁業身分代號

（經常或預期僱用
達 6 個月以上）

（經常或預期僱用
達 6 個月以上）

（僱用未達 6 個月）

（僱用未達 6 個月）

（無酬的勞力幫助者）

（無酬的勞力幫助者）

十六、104年全年漁業相關收入有多少？（請就各項收入來源分別填寫，不可重複計算，且不扣除各項成本支出）

自家初級漁產品銷售收入
（不含自食、投入加工、休閒服務
及各項漁業補助收入）

千元

億 萬

休閒漁業服務收入（如休閒體驗
、門票、住宿、餐飲、商品販賣等）

委外加工漁產品銷售收入

自行加工漁產品銷售收入
（含加工費收入）

千元

千元

（限註記一項）

七、104年全年主要經營
漁業種類為何？

遠洋漁業

近海漁業

沿岸漁業

內陸漁撈業

海面養殖業

內陸鹹水養殖業

淡水養殖業
（請按全年生產價值最多者
註記一項）

十、104年全年主要經營
休閒漁業類型為何？

＊休閒漁業係指以漁業生產
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
休閒之漁業活動事業。

利用漁船經營之遊樂事業

利用養繁殖口（處）經營之遊樂事業

複合式經營之遊樂事業

利用漁業設施經營之遊樂事業

未經營休閒漁業

八、104年全年自家初級
漁產品生產銷售分
配情形為何？

＊請由上列分配對象，填寫全年銷售收入或投入加工、休閒等
漁業相關事業產值最多者之代號

（可複選）

全部自食自用（餽贈）、全年無收成或僅供休閒體驗

有直接銷售或投入加工、休閒等漁業相關事業，分配對象為

漁民團體

批發市場

零售商、專賣店

販運商、批發商

超市、量販店

加工廠

大消費戶（如餐飲業）

出口商

一般消費者

其他

國外基地
（限遠洋漁業註記）

＊分配對象原則上係以銷售
時實際支付款項者認定，
若經由共同運銷方式銷售
，仍請依實際銷售對象註
記。

＊分配對象中漁民團體係指
依法組織之漁會、產銷班
及漁產品生產合作社；大
消費戶係指餐飲業或機關
、工廠、軍隊、監所及學
校的伙食團。

＊主要經營漁業種類請依問項三∼五漁撈與養繁殖作業情形判定，
若無法依生產價值判斷時，則改以全年投入成本較多者判斷。

＊以自家漁業資源以外場所
經營漁業相關事業，且須
有自家初級漁產品投入。

十一、104年全年經營漁
業加工、休閒以外
之相關事業為何？

九、104年全年自家初級
漁產品加工情形為
何？

自行加工 無自行及委外加工委外加工

（可複選）
＊初級漁產品之簡易處理不能視為加工，如放血、去鱗（殼）、去內臟、冷藏、水煮等。

月份 1 2 3 4 5 6

男

女

男

女

月份 7 8 9 10 11 12

十二、104年各月份從事自家漁業工作之外僱人力有幾人？ （不含業主及自家人力）

＊外僱人力係指全年有參與漁業工作（生產、加工或休閒）相關之僱工人力，包含常僱員工、臨時員工及
不支薪資人員（無酬的勞力幫助者），但不包含換工。

＊若該月份僱用人數不固定時，請以最多用人數按性別比例計算填寫。

無外僱人力

有，全年外僱情形

主要分配
對象代號

（ 指揮者限填1人）

有人符合上述條件
該戶以自家漁業收入為主

該戶以自家漁業外收入為主

 

自家初級漁產品投入漁業
相關事業之設算金額

＊若 、 、 項有金額者或問項十一註記 者，應設算投入自家初級漁產品生產價值。

千元

千元

自家初級漁產品可銷售收入
（ ＋ ）之生產成本費用占比

％

＊生產成本費用不含自家人力薪資設算、地租及
購買固定資產之支出及折舊費用。

（含自行、委外加工）

（如漁會、產銷班）

販售門市

網路銷售

未經營漁業相關事業

（可複選）

其他

漁產品外銷

有經營漁業相關事業
＊選項註記 者，須設算

投入自家初級漁產品生
產價值，並計入問項十
六之「 自家初級漁產
品投入漁業相關事業之
設算金額」。

餐飲店 攤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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